退 還 規 費 申 請 書

申請人          於民國    年   月   日向 貴所申請安奉              之骨灰（骸）罈於 貴所經營之納骨堂  樓   區  排  層（申請書號碼         ），現因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，請 貴所准予撤銷該申請案，並退還繳納之規費新台幣   萬   仟元整，附規費繳納收據聯單        號正本。
上開申請事項，係經死亡者所有繼承人同意，如有虛偽不實者，願負法律一切責任，恐口無憑，特立此據。      此致
  新園鄉公所

申請人：

身分證字號：

住址：
中       華       民       國           年         月       日

承辦        課長        財政        主計        主秘      鄉長
